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就《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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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

諮詢的開場發言： 

 

主席： 

 

  首先，非常感謝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同意舉行聯席會

議，亦感謝所有出席的議員，讓特區政府可向各位簡介今日早上發表的關於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 

 

  公眾諮詢文件共有九章連同三個附件。附件一列出特區政府提出一共 12 項

建議的摘要，方便大家提供意見，其他意見亦當然歡迎。我將會簡介諮詢文件

第一及第二章提及的基本法律原則，然後會邀請保安局局長簡介餘下章節涵蓋

的立法建議。關於法律原則，我希望以四個「必須」概括及總結相關基本法律

原則。 

 

一、必須按照香港實際情況及借鑑外國經驗制定有效及具前瞻性的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 

 

  根據《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主

權國家的固有權利。國家安全涉及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整體人民

福祉。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理所當然，所有國家均視維護國家安全為重中之重

的頭等大事。正因如此，每個國家都必然會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而往往相

關的法律不只一部。正如在諮詢文件附件二的列表羅列的例子可以看到：美國

最少有 21 部，英國最少有 14 部，澳洲最少有四部，加拿大最少有九部，新西

蘭最少有兩部，亞洲國家如新加坡亦最少有六部。 

 

  這些法律具有以下共通點。一是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確保能有效維

護國家安全。二是不斷修改及增加，伸延至傳統安全例如政治及軍事安全以外

其他領域，以及時應對新形式或新類型的國家安全風險，和確保能快速有效處

理突發的國家安全的情況。簡而言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必須有效及具有前瞻

性。參考和借鑑其他國家地區經驗固然重要，但歸根究底，香港必須按我們獨

特實際情況，制定一部最符合和滿足香港需要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二、必須盡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 

 

  國家安全本身屬於中央事權。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按照《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中央授權香港特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用的字眼是「應自行立法」，故此，這不單是授權，更是香

港的憲制責任。然而，雖然香港已回歸祖國超過 26 年，尚未完成履行上述憲制

責任。《香港國安法》只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中提及的七類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中的兩類，即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作出規定，而未有觸及餘下五

類。 

 

  事實上，全國人大《528 決定》第三條和《香港國安法》第七條已經清晰

無誤地重申及要求香港應「儘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

憲制責任。 

 

三、必須同時全面準確落實全國人大《528 決定》和《香港國安法》的要求 

 

  正如《基本法》序言指出，根據國家《憲法》制定的《基本法》的立法目

的是落實「一國兩制」方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及發展利益。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全面準確履行及完成維

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全國人大《528 決定》的第三條和《香港國安法》的第三條重申香港特區

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行

為和活動。 

 

  《528 決定》第四條進一步訂明，香港特區應當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

機構和執行機制，強化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力量，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工作。

《香港國安法》第七條則要求特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律。按照《香港國

安法》的第六十二條，《香港國安法》相對於本地法律具有凌駕性，意味着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必須與《香港國安法》一致。 

 

  基於以上原因，《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需要同時全面落實《528 決

定》及《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及義務，並做到與《香港國安法》銜

接、兼容和互補，形成一個完善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除了立法禁止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外，也需要提供機制和優化程序，包括完善執法權力及

完善訴訟程序。 

 



四、必須按適用於香港的國際標準保障人權自由及堅持法治原則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

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

他人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

內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我必須強調，香港是根據《基本法》採用上述國際公約

定下的國際標準保障基本人權自由。特區政府立法時，必定依照這些國際標準

保障人權自由。 

 

  然而，不能忽略根據上述的國際標準，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例如言論、

遊行、集會自由，都並非絕對，而是可以為保障國家安全而受到必要的限制。

再者，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條，任何人行使權利和自由，都不得違背《基

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這兩條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說明香港特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國安法》第五條亦規定，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應

當堅持法治原則。法治的其中一項原則是法律需要合理地明確及清楚。故此，

立法建議會清晰界定罪行元素，精準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會考慮訂明

例外情況及免責辯護條款。大家會看到諮詢文件中建議的罪行，按照一般刑事

法原則，除了需要證明犯罪行為外，也需要證明犯罪意圖，例如明知故犯，大

家無需擔憂會不小心或不經意誤墮法網。立法建議不會影響一般正常生活、商

貿等各式各樣合法活動，以及與其他國家地區的交流。 

 

  大家亦應緊記《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人權法案》都保障面

對刑事指控的人有權接受司法機關的公平審訊。《香港國安法》第五條特別重

申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

參與人依法享有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將來如果律政司就新訂立的罪行提出

檢控，法院也必然會一如既往，嚴格按照法律和證據，行使獨立的審判權。只

有在控方能毫無合理疑點證明被告人干犯相關罪行，法院方可把他定罪。 

 

  以上是我希望強調，諮詢文件內立法建議背後的基本法律原則。我現在邀

請保安局局長簡介諮詢文件實際立法內容，稍後我和局長以及各位同事都樂意

聽取各位委員的意見和解答問題。多謝主席。 

  

完 

2024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 



 


